
，阿昌族、崩龙族共占

人。

德宏州人口总计约

潞西：

梁河设治局：

，傈僳族占

盈江设治局：

，汉族占

汉族占颇族占

莲山设治局：

。

陇川设治局：

族共占

瑞丽设治局：

崩龙族共占

族占

一、耕地及产量

亩，年产量约

亩，年产量

亩，年产量约

亩，年产量约

亩，年产量约

亩，年产量约

市斤。亩，总产稻谷约

。此外尚产茶、烟草、左右，包谷、麦、豆等约占

桐油、棉花、咖啡等。手工业产品有麻布、棉布、竹器等。畜产有马、牛、羊，数目不

详。

潞西县：

梁河设治局：

莲山设治局：

瑞丽设治局：

盈江设治局：

陇川设治局：

全州耕地面积总计约

稻谷产量占全部农产的

市斤稻。

市斤稻。

市斤稻。

市斤稻。

市斤稻。

市斤稻。

，景颇族占

人，傣族占

傣族占

，汉人，景颇族占。腊撒土司辖区有，汉族、阿昌族共占

，景颇族、人，傣族占人。其中，勐卯土司辖区有

，崩龙族、傈僳汉族占人。景颇族占 ，傣族占

景颇族、崩龙族共占，汉族占人。傣族占

，傣族占

人，景。户撒土司辖区有崩龙族、傈僳族、阿昌族共占

景颇族占人。其中，干崖土司辖区有

。，崩龙族占

人。其中 ，傣族占族占 ，阿昌族占

万人左右。各县局人口数如下

二 、 人 口

德宏傣族景颇族自治州几项调查汇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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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人，聚居于芒市坝（约 多人）和遮放坝（约五

分布概况

一般多居河谷平地，即所谓的“瘴气”地带，沿陇川江、大盈江两岸分布。其中，

南甸、干崖、盏达、芒市、陇川、勐卯、遮放、户撒等地比较集中。

分布地区

）潞西县。约有（

千人）

（

约

（二）景颇族

分布概况

分布在德宏州的景颇族有三、四万人，大半居住在高山峻岭，自称“整颇”，大多

散布于陇川江、大盈江等河流两岸的山区。

分布地区

以陇川、干崖、户撒、遮放、猛板、勐卯、腊撒各土司境内所占比例最大，次为南

甸、盏达土司境内。

多人，其中，干崖有

）陇川设治局。有

）盈江设治局。有

（ ）潞西县。遮放有景颇族、崩龙族共

）瑞丽设治局。有

）盈江设治局。约有

多人。

）瑞丽设治局。有

）梁河设治局。有

莲山设治局。有

）陇川设治局。有

）梁河设治局。有

）莲山设治局。有

多人。

余人。

人，户撒有

多人，其中在猛卯的有

多人，分布在陇川四周山上。

多人，猛板有景颇族

多人，在腊撒的有 多人。

人左右，多住在深山荒野，如王子村、盏西乡、小陇川、

余户，分布于靠近缅甸的边境地带。

人，分布于勐卯的约

多人，分布于干崖者约

人，腊撒有

多人，聚居于遮岛、罗布坝、小猛养一带。

多人，集中于盏达坝子区域。

多人，多住在陇川坝子。

分布地区

傈僳族分布于潞西、南甸、陇川等地。

（三）傈僳族

分布概况

小猛养。

多人。

多人，分布于户撒的

三、各族分布情况

（一）傣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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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阿昌族

分布概况　　与其他民族杂居

人，多住在户撒山区。

分布地区　　仅散居于盈江、潞西、梁河一带。

）盈江。有

（ ）潞西。人数不详。

上述民族资料之整理，参照专署资料室的土司鸟瞰附表、兄弟民族简志、少数民族

资料（各县报告）及县长座谈会记录、县长会议及个别访问，数字多出于估计，只可作

参考之用。

（

（

）潞西。

）南甸。

）陇川。

分布概况

分布地区

亦有少数分布。

（ ）盏达。

）南甸。

）潞西

）遮放。

）陇川。

）腊撒。

（

（

（

（

景颇族、崩龙族共约

有 人。

人。

崩龙族、景颇族共

有

崩龙族、傈僳族共有

崩龙族、阿昌族共有

余人。

多人。

人。

人。

大多与其他民族杂居。

以盏达、南甸为最多，潞西、遮放等地次之，其余如陇川、腊撒等地

（四）崩龙族

人。有崩龙族、傈僳族共

人。有

人。芒市有傈僳族、崩龙族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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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宏傣族景颇族自治州傣、景颇、

傈僳、阿昌等民族的文化、宗教及习俗

叶永镇　　调查整理

一、文化教育

（一）傣族的文化教育

语言文字：傣族有自己的语言文字。接近汉族地区者多能讲汉话，有些也懂汉文。

接近缅甸者多能操缅语。傣文自左而右，横行书写。间杂缅文字母，共十九个拼音字

母；每一字母可用符号分为若干类，再加上“平、上、去、入”四声，一字可变为五十

余音；文字即由此数百字拼演而成。群众中极少使用文字，文字仅僧人用来记录经典。

教育：在各土司区域均设中心小学、国民小学等，学生人数不多。近年来也有送内

地大、中、小学读书的，甚至有人留学国外，但这只限于土司贵族的子弟，一般人民很

少有受教育的机会。接近缅甸的潞西、勐卯等地，则把子弟送入佛寺学经。

经济贫困是教育不发达的原因之一。但有时候即使群众有力供给子女上学，统治阶

级（土司）为了便于统治也不让他们深造。在勐卯等地，如哪家子女读书，土司就故意

加重其负担，或借故迫害，使群众视读书为畏途。

勐板除外卫生：傣族由于缺乏医药（虽然各司署所在地 均设有卫生院，但

只是个虚名，医药、人员均缺乏），一般老百姓病了，只有请“老佛斧”念经，死亡率很

大。盈江设治局的小辛街，几年前有一千五百人，由于鼠疫蔓延，现仅剩四、五十户了。

（二）景颇族的语言文字

景颇族有自己的语言。旧时无文字，遇事则以“木刻”为记，由所刻的深度来表示

他们对某一事物的印象程度，如谁和他们有仇恨就由这木刻一代代地传下去，直到报复

或和解为止。

二十年前，美国传教士汉生夫妇用拉丁字母造出一种景颇文，组织甚简单。现在一

些景颇族地区，除教会使用外，简单的叙事、论说、书信、公文、布告等，皆用此种文字。

（三）傈僳族的文化教育

傈僳族有自己的语言，因分布太广，多与所居地方其他民族的语言相混杂。二十年

前，英国传教士用拉丁字母按拼音文法创造傈僳文，为传教所用。现出版有傈僳文的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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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宗教信仰

（一）傣族

阿昌族有自己的语言，无文字。杂居于汉人地区的，一般能讲汉话。农村很少学

校，多进私塾读书。全族五、六千人中，受过高中教育的，据说仅在梁河有一个。

（四）阿昌族的文化教育

大多信奉佛教，信天主教的仅南甸遮岛有数家。傣族称佛寺为“塚”，当地汉族称

“塚房”，通称缅寺，供奉的佛像都是从缅甸请来的。佛寺的建筑皆仿效缅甸的佛寺，

寺内建有高数文的缅式“大金佛塔”，称为“拱拇”。最高的僧人，汉族称“佛爷”，

傣语称作“崩挤”。普通僧人通称和尚，傣语称“解闭”。掌教的称“长老”，均须去

缅甸学习佛经，故多兼通印、缅语文。傣文为寺内必学科目。临近司署的缅寺长老，多

兼土司顾问。

傣族许多乡村皆有象缅甸一样的“佛寺即学校”的风俗，青年以进寺学经为荣（时

间约三年）。

傣族人民的财富，很大一部分花费在供奉和尚与作佛事上。和尚的一日三餐，菜饭

都由土司和群众轮流供给。

（二）景颇族

景颇族多信鬼（灵魂），认为“鬼”是宇宙间各种事物的主宰，万物皆有鬼，灾

祸、疾病、歉收都是鬼在作祟。因此，一举一动都要进行“占卦”。每年所获大多耗费

在祭鬼上，所用牛、猪、羊、鸡，由巫师决定，主人不敢多言。杀牲时用刀砍、矛戳或

斧劈，均遵“占卦”所定。

除信鬼外，最崇拜孔明，常说“孔明是我们的阿公阿祖，帮我们制礼立法”，称孔

明为“五布底”（意为“礼教”），祭祀时先请孔明，次请王骥（尚书），然后祭诸神。

景颇族居住区内，到处都有孔明的墓碑。

近二十年来，耶稣教渗入景颇族地区，传教士对群众欺骗说：耶稣是孔明的转世，

信耶稣就是信孔明。

傈僳族亦崇信鬼。生病视为鬼作祟，遇事卜卦问鬼。由于基督教的渗入，在有教会

的地区，已逐渐产生对“上帝”的崇拜，教徒在风习上也有变化。

（三）傈僳族

部，旧约全书、福音问答、福音精华、赞美诗、卫生常识等，还有傈僳语言的留声片

约全书在翻印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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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风俗习惯

（一）傣族

住屋。傣族住屋有阶级的差别，一般群众大多住竹篱茅舍，不许盖瓦房，只有土

（ 四 ） 阿 昌 族

阿昌族人口甚少，且多与汉族杂居，故宗教信仰大多与汉族相同。

司贵族才能住瓦房。普通群众的屋子虽然是竹垣围绕着的茅舍，但都清洁舒适，秀丽可

观。牛、猪、鸡厩概与人居间离。墙上往往贴有牛粪饼，干后作燃料。

饮食。一般喜食酸味的东西。男女均喜食槟榔，但年轻的“小菩少”（未婚的女

子）则不吃。吃饭时多用竹篾矮桌（也有用木桌的）。出外时以竹编的饭盒盛饭，以手

挖食，不用碗筷。接近缅境的傣族习缅俗，在家吃饭也不用碗筷。

服饰。傣族最喜清洁。男子着青或白色短衣长裤，

寸高），顶中空。未

四肢和上体常刺蓝色花纹，出

入背丝织的“筒帕”（布袋）。已婚妇女头裹青布，形如圆柱（

婚女子将发辫绕在头上（不包头），喜穿白色、翠色的短衣，黑色、青、红、绿色的花

纹长裙（俗称筒裙）。小姑娘六、七岁时不着裙，穿裤子，系以青布围裙。女子平时赤

足，过年时穿鞋，“朗”（小姐）例外。

但贵族姑娘绝不嫁民家。平婚姻。阶级界限极严，富家孩子可随便娶民间的姑娘

民的姑娘虽被土司纳为妻妾，但绝不能做“印太”（土司掌印的妻子）。贵族少爷们常

娶几个姨太，很少一夫一妻的。一般平民多为一夫一妻。

每逢年节，青年未婚男女于“丢包”、 歌”的游戏中互相求爱，双方中意后征

求家长同意，便可请媒说合，约定日期举行婚礼。民间所用彩礼数量，因男家财力情况

而有不同，但最多不过酒肉各九砣（每砣四十两）、布三个、半开三、四十元。官家娶

亲时，彩礼有多达数千元至万元的，即使家境没落的官家，也须在百元以上（娶民家女

子的，出钱少些。个别也有抢婚的）。傣族以金钱的多寡来决定婚姻，除抢婚外都必须

出钱，所以有句俗话：“养三女致富，生两子受穷。”

）抢婚。男女双方同意后，若请媒说合时女方父母提出种种要挟，使男方无法

承担，便可能采取抢婚。抢婚时，男女双方事先约定时间地点（常在菜园边或水井旁），

由男方约几个伙伴，披着毡子，仅露双眼，前去接女方，若被女方父母看见，便把女子

拖起跑开，边跑边放爆竹。此时，若女方父母承认既成事实（事先已知自己女孩爱上谁

了），便立即向相反方向去追，一边叫着女孩的名字，追到村外再回家。次日男家请媒

人带了酒肉彩礼去说合，请一、二桌客人吃吃酒就了事。若女家父母坚决不同意这门婚

事而女儿已被“抢”走，那么就会恨得痛哭，亲朋来慰问时，表示“我的女儿死了，她

心不好，昨天埋了，没这个人了”，男家请媒送礼来也不接受，甚至恶言赶走，以后即

使见面也不相理会，直等到女孩生了孩子，与丈夫带很多财礼来赔情才勉强和好，这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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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告完毕。

做的很少。还有因多角恋爱造成惨剧的：先爱上一个男的，另一个男的因富有而说成婚

事，结婚时前者前去抢亲，结果双方发生殴打。

在勐卯，女孩不将结婚日期告诉父母，自与男子约好时间，到时就走往男家，不采

取抢婚方式。女孩临走时要放一文半开在甑内（晚饭前），所以每当爆竹响起，各家有

大姑娘的父母便往甑子里看，若有半开就知道是自己女儿被接走了。

水傣族抢婚后不请客也行，但要买一筒牛奶送女家。旱傣族则不行，即使当时请不

起，过后仍须补请，否则不能认亲。两男同爱一女，与谁结婚由女子决定。

赘婚。在年老无子的情况下，女家为了传宗接代，便替长女招个女婿进家。

在男女相爱后女家便请媒人携三砣糖说合，三天后男家不来答复便是同意了。结婚之日

男家不请客，女家也只请上一、二桌。不需送彩礼酒肉，到时男家将新郎送到女家，拜过

天地祖先和亲族后，吃饱饭便入洞房。次日下午男家才请客，新郎先回家，然后女家领

新娘（两个小菩少牵着，头上顶一块红毡或红布，穿上新花鞋）到男家，照样拜天地祖

先，认亲族，男家放爆竹迎接。晚饭后新娘与新郎一齐走回女家，婚

也有官家男孩被民家招赘的（多属通奸后所逼迫）。结婚之日，男家在晚上天上出

现星星时（平时谈情说爱时），将新郎直接送入女家洞房内，不拜天地祖先父母，不当

众饮酒。次日一齐到男家才饮酒。新娘到男家一切礼仪照常。官家子弟到民家入赘，双

方父母基本上是不喜欢的。有一个平民老人说：“唉，我的姑娘不听话，招着官家子，

名目上做我的儿子，来几年还没有喊我一声，白天吃了饭就回去了，晚上才来睡。”

）离婚。傣族男女订婚与离婚都不须经过礼仪手续，完全由双方自己决定。男

女婚后如有意见不合，发生争吵，女的会自动收拾衣物回娘家，非男家两次去接不回

来。若互相发生殴打，男家三次去接不回家和好，双方便默认离婚。到女的改嫁时，男

家向女方新夫索回聘礼（几十元不等）。但男方另娶时，女方不得干涉。有的女子怀孕

后与男方离婚，孩子生下后独自抚养，不易再嫁，终生为娘家的人，经常受娘家的歧

视，精神上十分痛苦。

和二、三百文小铜钱，丧葬。寨里某家死了人，全寨每家送一筒米（约二斤）

自动替死者家做些零杂事务（如扎纸人马、烧火、煮饭、招待等）。死者的儿子抬一盘

香果进塚房向老佛爷磕头，请他去念经。佛爷来时，年在十二、三岁的“召善”敲着铓

锣走在前，佛爷抱佛经走在后，年长的信徒遇之即蹲于路边，低头合“十”，等佛爷走后

才起立。念经过后将棺材（多为竹编）抬去埋葬。装殓送葬花费不多，只占全部安葬费

的三分之一。其他三分之二买些黄绸缎贡给佛爷做披身，并作扎布塔、立布标之费用。

人死后一、二日即入葬，极少停尸在家中。自送丧之日起，须请佛爷念经十四夜或二十

一夜，每晚须备丰盛饮食。

“拖佛爷”。当某寨的“召基”（佛爷）死时，各寨的百姓用纸扎些人、马、虎、

灯等来祭，一时门前若市，送的米、菜堆积很多，杀的猪、牛不少。寺内到处是赌博场

（赌者多属官家子弟、司署职员、汉族商旅），未婚男女穿着新衣，谈笑自若地在院内

敲象脚鼓，早去晚回，直到寺内的肉、米吃完。送丧之日，天一亮就把棺材捆在木架

上，架上有两根结实的横底柱，前后引四根很长的篾索，鸣炮三声，大家就往坟山的路

上拖，往往拖出三丈就又拉回一丈。一天拖不到，将棺材放在中途，第二天继续拖。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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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村寨上发生流行病，家里老幼多病时，

有参加的男女老少，以触着篾索为幸运。人人兴高采烈，似逢喜事。等拖到了坟坑前

时，木架下堆满了柴，架顶遮一个画有龙虎的花伞。当火光一红，四周男子就争抢花伞

上的碎布（据说抢到就有好运，“不怕鬼”）。烧后放入土瓶内葬下，墓为塔形。全部

费用一寨担负不了则抽赌捐补充，土司也资助一部分。

节日

）过年。傣族过年时间与内地不同。过年时习惯上只休息一、二日就照常干

活，除城里汉族、官家之外，很少有大吃大喝的现象。元旦日早饭后，一家大小穿上新

衣，年老的上塚房去拜佛；已婚的男子去塚房赌博（非家里死人，不得在家里赌博。且

女子不赌，未婚男子也不赌，即使赌也在晚上，怕被女子见了坏了名誉），佛爷抽收部

分赌捐；未婚男女在村外广场上“丢包”（每个少女绣一个红花长形布包，向其他男子

丢来丢去，接不着一次就输身上用物一件，借以互相求爱）；年幼的小孩仍出去放牛。

）烧白柴。在立春时举行，多为老年人参加。烧白柴前三天，各家送些自己砍

的不太干的柴块堆在塚房门前。烧白柴时，佛爷念经，男女两行跪在佛爷后面，至柴烧

尽才回去。这是表示为佛取暖，祈祷五谷滋长，人畜吉祥。

（ ）泼水节。傣族称“入窪摆”，在清明前后七天举行。泼水是互相清洗“不洁”

的意思。泼水时先到塚房把佛像泼湿，然后泼佛爷、泼家人，再泼家门口过往行人。忌泼

头部，泼时彼此嬉笑，非相互泼到周身透湿不止。连续举行三天，为塚房内最热闹的节日。

）赶摆。也称“做摆”。小的以村为单位，大的几村合做。私人做的通常在八

月中“出窪”以后举行，公众办的也有在正月举行的。土司署每三年做一次，规模最

大，花费最多，常达数万。到期各寨群众齐集寺内诵经，男子击鼓鸣锣，女的盛装跟

随，献花、供果、焚香烛、鸣鞭炮拜佛，常常还唱傣戏或作其他化装表演。很多人趁机

聚赌，赌场很多。未婚男女多趁此机会互相求爱。

）堆“沙塔”。傣话称“哥嗼

几家人就联合起来筹款举行。每年做三、四次，意思是祈求吉利和祈求来世幸福。每次

请佛爷连续念经三个晚上，全村老人跪在佛爷后面祈祷。“沙塔”堆五百、一千个不等，

塔内放二、三文小铜钱，塔四周点油灯，空中挂一纸虎。经念完后，塔任小孩踏坏。

禁忌：

）进塚房（佛寺）必须在门口将鞋脱下，才能进去。

）看见老佛爷必须跪拜。

）不能在菜地上大、小便，认为不卫生。

）陌生男子与已婚妇女不要多谈话，未婚女子则可以谈。

）傣族村内有庙，庙旁有神树，经过树下时不得骑马、打枪。

）家长的床铺（多在火坑旁），任何人不能往上坐。家长有一“圣水瓶”放在

床边，任何人不能乱动。

（

（

至两丈的。分上下两层，下住牲畜，上住人，俗称“猪嘴房”。两端有门，分“生门”

（二）景颇族

房屋。景颇族的房屋大多以竹木为梁，茅草覆顶，篱笆围墙，高约丈余，也有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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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然就反亲为仇，甚至刀兵相见。故对景颇族有“丈

和“鬼门”，进屋沿木梯上下，鬼门禁忌出入。

服饰。男子短衣大裤，头包黑布包巾，赤足，腰系长刀，斜背花布包。女子身着

短衣，下着裙，腰围箍环，脚系漆圈吊筒（木籐制，涂红漆），项挂珊瑚串珠，琥珀耳

环。幼女齐眉短发，结婚后始蓄发缠头。

官家比较豪华。在红心坡一带，男子平日穿蟒袍，项挂珊瑚，女的穿花缎锦衣，细花

短裙，花护腿。在本区，山官平日衣著朴素与平民无异，宴会时始穿蟒袍。一般只有一

套衣服，很少换洗。

饮食。男女均喜食酸臭的东西，嗜酒，爱嚼槟榔。男子吸“垛把烟”。做饭用铁

锅，或以竹筒煮饭，熟后用芭蕉叶包裹，不用碗筷，不食隔宿饭，当日做当日吃。

婚姻。多为一夫一妻制。间有多妻者，父死后除生母外，皆转嫁于长子。子先死

则媳转嫁于父。否则即被认为有意破坏亲戚关系。

景颇族婚姻自由，先同居后结婚。有些有多方恋爱关系的女子，同谁结婚往往要待

其所养子女的面貌与谁相似才作最后决定，故有“携子认父”和“先养子后结婚”之

叫“认亲”。

认亲后，双方邀集亲朋，谈判聘礼。礼品多用珠子，琥珀耳筒、黄牛、酒等。倘男

女双方无力，可欠帐，俟有钱后筹还。甚至有二、三代尚未还清的，子孙长成之后应入舅

家宴房，否则应将祖先欠帐交清，

人种”之称（想系轻蔑之说）。

结婚时宰牛置酒，大宴宾客，男女亲友绕新郎新娘笑谑歌舞，达旦不停。

结婚后两三年，丈夫经济较富裕时，女方即私回娘家佯做不归，此时母家邀集亲朋送

回，称“已代觅获”，这时陌生人亦可加入“认亲”，男家除一律款待外，尚须按亲疏关

系，酬谢送礼，不能遗漏一人，否则坐守不去。这样的妇女被认为能“作家”（能干）。

丧葬。人死后，贫者以木槽，富者以薄棺，成殓后择定坟地（以熟鸡蛋两枚在

旷地抛掷，两蛋在哪里相遇就埋在哪里），出丧时宰牛、猪祭于门前，亲戚朋友均来吊

唁。多土葬，孕妇死者用火葬。墓用茅草扎成，高二、三丈，周围挖深壕，据说是孔明

遗教，须如此子孙才繁衍。

禁忌。生人进村寨，须向空放一枪，以示通知主人，若主人也放一枪则示欢迎之

意，可进寨。寨内有一木栅，为全村的“鬼门”，栅旁有座空屋，木柱上用红土绘人头

或挂牛头，此即鬼屋，生人至此须下马，否则犯忌。

客人入屋须重步行走，太轻则误认为贼。挂刀时应刀口向外，否则认为是“刺客”。

屋壁悬有吊笆（竹篮），供奉其阿祖灵魂，不可放置东西，否则轻罚鸡祭、重罚牛祭。

楼中的火塘旁有一茶筒，甚薄，稍不小心极易触破。若误破，虽至亲密友，亦须赔

偿以牛，因制茶筒时亦用牛祭。

在景颇族家里居住，不论大小便、吐痰、洗脸水皆需问明方向，若随意溺泼，最易犯

禁忌。

（三）傈僳族

房屋。住屋多以木竹构成，也有依山崖、就土穴住的。人畜同居一屋，夏秋多疾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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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阿昌族

饮食。主要食物为包谷、荞子、小米、山禽、野菜。一般都喜食发臭的食物，男

女均喜喝酒、嚼槟榔。

服饰。男子上衣长短不一，肥裤，小帽或青布缠头，与汉装略同。女子包头巾，

麻布上衣（衣为田字花纹）或青棉布衣，衣缘遍饰贝壳，长不及膝，着裙，铜、银手

镯，颈挂红项圈。男女皆赤足或穿草鞋。

寡。婚姻形式可分婚姻。大都为一夫一妻制，但夫死妻嫁，妻死夫娶，很少鳏

为三种类型：

（ ）接近汉族区域的，受汉族影响，多为父母包办，其它仪式也多仿照汉族。新

娘嫁妆由媒人背至男家。

（ ）信耶稣教的男女，恋爱后须经牧师同意，教徒须与教友结婚。不需彩礼，只

做几套衣服。

）普遍的还是自由恋爱，先得女方同意，再请媒说亲。订婚礼品大都是首饰、衣

服等。结婚多采用“抢婚”形式，事先两家共同约好时间地点，这种“抢”仅是一种仪

式。另一种抢婚，是由于女家要的聘礼太重，男方无力拿出，但男女又十分笃爱，男方

便趁女方外出时，邀集二、三十人，各持刀枪武器抢劫而去。还有的是女的已许过人

家，后来又不满意，又另有一爱人，结果往往是两个男家各带五、六十人持武器一同去

抢，不管谁抢去，事后经常要经官裁决。

习惯上，结婚次日即与父母分居，父母随意分给一点土地，自谋生活。财产继承权

属于最小的儿子，幼子有供养父母的义务。

丧葬。人死后以棺木装殓，请“香通”（巫师）诵经后抬往山中，不用土石为

墓，仅就葬处建木架为房。葬后数日，杀猪宰羊，邀集亲族致祭，嚎哭一场，痛饮而

归。葬后把死者衣服悬于墓上，由儿孙以弓弩环射，称为“射煞”，以后便无祭祀。

节日及风俗。

春节：傈僳族每年春季在村里搭一绿树棚，高约丈许，燃香烛，全村男女老幼聚

拢，围着绿棚歌舞。乐器有箫、弦子、芦笙。

澡塘会：春节，男女老少均赴温泉沐浴，饮酒唱歌，盘桓数日。乐器多为口弦、竹

箫、三弦、芦笙。

傈僳族凡遇同族婚丧，皆自动携米上门，饭菜均由客人自备。

住屋。多系茅屋，很少瓦房。样式与汉族住宅同。

服饰。男子服装和一般汉族的便装相同。女子婚前喜包“叠边”包头。幼小女孩

穿裤，年至十八、九岁时改穿筒裙（与傣族同）。结婚后，妇女包高约一尺的包头，式

样与傣族同。饰物有银镯、银扣、银练、银三须，有的围籐制腰箍或脚箍。男女皆赤

脚。男子肢体上喜刺花纹。

饮食。一般均喜吃酸味东西，男女均喜嚼槟榔，男子好喝酒。

婚姻。系一夫一妻制，大多经过恋爱，征得父母同意。如甲村青年到乙村时，乙

村女子便相邀数人与之互唱情歌，赠嚼槟榔。乙村女子到甲村时亦受同样款待，别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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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调查

唱山歌，相送很远。

结婚时多行“抢婚”，大多事先约好。订婚礼品为酒、肉、茶、盐、米、鹅、鸭、

鸡、草烟、芦子、散咀等，称为“水礼”（小礼）。聘礼须卢比数十元。

丧葬。人死多土葬，仪式与汉族略同。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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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河旧名南甸，即南甸土司领地，国民党统治时期建立设治局后始改称梁河，今一

里，

划分为九个乡镇，共

般人仍称南甸。位于大盈江上方腾冲之西南，为各土司中面积最大者，今犹纵长

横阔 里，全区面积约

户，

平方公里。其中平原约占十分之一。过去国民党设治局时

人。据当地同志估计，实际绝不止此，当约在一

万户、五万人口以上。解放后划为十九个乡镇。

民族有汉、傣、景颇（又分为大山和小山两种）、阿昌、傈僳、崩龙等族。其中汉

族人口最多，约占

傣族次之，约占

景颇、傈僳、阿昌、崩龙等族人数较少（尤以崩龙族最少，仅有几户人家，据说从前有

，多居住在山坡或山顶上。数处村庄，后搬到中缅交界处去了），共约占

兹将行政区划和民族分布附表如下：

，多聚居于市、集、大村庄，分布在复兴镇、河东乡、新民乡；

聚居于平原坝子中，分布在盈庆乡、东山乡、小陇川等地；其他

一、一般概况

刘　　　　杰　　调查整理

梁 河 情 况 调 查 报 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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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经济情况

（一）土地和物产

另有在梁河区域内、近遮保的九保、马猛、官章、弄璋等四村，清时属南甸土司，

土司署即在九保（昔之南甸）街上。后九保出了李根源，李挟政将土司赶至遮岛，将这

几个村划归腾冲县，才编为“九保”，四村居民凡汉族皆归腾冲，凡傣族仍归南甸土

司。

南甸因地势低于腾冲，接近亚热带气候。坝子中温泉颇多。自腾冲流出的大盈江过

此，沿江有一狭长坝子。另有萝卜坝、大厂坝、江东坝等，水田很肥，不施肥均可有收

成。产稻谷，但坝子小，产量不多，仍不够吃。

傈僳族能种麻织粗布。

大部分地区系山地，产杂粮和鸦片。山地瘦薄，杂粮出产少，亦不够吃，靠卖鸦片

买粮补给。此外，畜牧业也不盛，仅有景颇族能用羊毛织毛衣，

全区年产粮食估计只够吃八个月，不足需由干崖、陇川等地运来，盐、油、布等必

需品大部从腾冲运来，少量来自缅甸。

（二）生产关系

土地多集中在土司及其亲属属官与乡、镇长手中，农民均为佃户。地租的形式有定

续上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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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负担

在土司和国民党设治局时代，人民受着多种多样的剥削，大体可分为下述三方面：

土司主要收取三种粮税，人们称为“三大款”：

）“司租”，以地租形式收取，为定租制，约收产量的 。其中大部为土司（

额地租和不定额地租两种，一般均在对分以上。土司除向全区人民收“官租”外，尚有

多种额外剥削。地租加上繁重的各种负担，严重束缚生产力的发展，农民一般不愿努力

生产，甚至秋收后不翻土，春耕时不施肥。

直接占有的土地，另一部分原系屯田，为其霸占。年约可收三、四万箩稻谷。

）“烟租”，由种鸦片者常年向土司交纳，据说年可收十万两。

“门户捐”，每年每户都交，数额不等，分若干级。年共可收入半开银币二

万元。

此外另有各种额外剥削，如土司家中婚、丧、嫁、生子、造坟时，群众需服无偿劳

役，还要送礼（甚至须送牛、马），土司官殿的经常勤务如砍柴、烧饭、抬滑竿、当亲

兵等，皆各有一村负责，轮流值班替差。

”为负担单位，固定每年每乡、镇、保、甲全区为八百

土司衙门（即司署）在皇帝时代年收八百两白银，民国以后改收三大类粮税，并分

负担单位，前两类税即以“

负担若干 。每 年收谷和烟税数有所增减。

苛捐杂税。计有：

“岗税”：在交通要口设“岗”，货物、骡马经过时均需纳税，每马二角，每驮货

五角，另加“岗守钱”二角五分；

“保路费”：交通要隘设有保路队，客商过路时每人或每马收二角；

“落地捐”：在街、集市时收摊贩税，无定额；

此外还有“屠宰税”等等。

另由学校派人在街、集市日收粮食、货物交易税。

国民党设治局收取各种行政费，自卫队的衣服、伙食费，禁烟税，会议招待费等

等，名目很多，无定时定额，税收全部归设治局开支，不往上解，局长从中贪污。最重

的税是国民党政府令设治局收取的“鸦片税”（如统运烟等名目），每年数万以至十万

两。

解放初期，除土司的租税不变外，取消了设治局的捐税。司署的粮款及苛杂在名义

上亦已取消，统归行政委员会来收，但土司仍派人公开继续收“岗税”，暗地收“落地

捐”、“屠宰税”（每口猪有高达 元者），所得仍归土司。

现时，行政委员会除征收公粮外，只收两种税：屠宰税，每口猪收四元；骡马牌照

税，每年每匹收六元。每月税收共可收入半开一千元（每元折合解放初期的人民币

元），用作行政委员会及各乡镇公所的开支。

以上缴纳各一般来说，佃农年需以产量的 缴纳地租，自耕农年需以产量的

（四）人民的生活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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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政治情况

（一）历史情况

万两，就占去了二分之一。因此，群众

种负担（包括官租谷、鸦片税）。据当地同志估计，全区年产鸦片

万至万两，司署

万两，即须交土司

两，再加上设治局的

衣食不足，生产不发达，生活很苦。

从民族区别来看，汉族多住于坝子集市，务农或做小生意，一般生活尚可维持；傣

族全都住在坝子里，种稻田，生活亦不太困难；崩龙族比较穷苦落后；景颇族、傈僳族

全住在山顶上，生活最苦。

南甸土司，始自明朝洪武年，南京人，龚落梗随沭英南征“有功”，封为“南甸宣

抚使司”，世袭相传，已二十五代，为滇西最大的土司，明清时所辖很广，密支那、昔

董等都是（后划归英缅），后来，曼允划归莲山，九保划归腾冲，但至今辖区仍广。

土司的统治系统是：“司官”之下是“族官”，再下是“属官”。土司衙门“司

署”机构很大，设有秘书，分房分库管理钱粮。南甸司署共有大小职员三十九人，大都

吸鸦片，共有烟灯十六盏。土司对百姓有生杀予夺的权力，百姓对土司有上粮、当兵及

纳税等“义务”。人民称土司为“老祖爷”、“小祖爷”，称土司之妻为“祖太”

“印太”，见了土司即须下跪。

土司之统治主要以傣族为基础。土司自认为是傣族，其部属大多为傣族亲族心腹，

压迫群众，特别是压迫汉族及其他少数民族更为残酷。各族中，仅景颇族不出粮（只出

烟租），土司常使用汉族、傣族杀景颇族，曾数次大烧景颇房子，大批杀戮景颇族中

“不服管”的百姓。总之，土司总是挑拨各族相互砍杀。

土司拥有武装，约有步枪千余支，轻机枪十挺，编为十三个大队，过去曾拥有千余

人。

年，蒋政府建立“梁河设治局”，设治局不驻在遮岛，而设在大厂镇（汉人聚

居的小市集）。又建立乡镇保甲制度，多用汉族，并曾用汉族组织自卫队，从政治上扶

植汉族势力，想利用汉族去削弱土司的权势，但自始至终都处于劣势，反而加深了汉、

傣之间的隔阂。设治局多贪官污吏，无不横征暴敛，在土司面前则卑躬曲膝，以达笼络

之目的，手段非常拙劣。

土司因蒋政府要“改土归流”，乃提出“兴夷灭汉，收复失地”（指过去土司辖区

被划出的地方）等口号，加紧扶植傣族，不断扩充势力，不时威胁设治局长，杀自卫

队，杀汉官和汉人，与设治局闹对立。同时加强对汉族群众的压榨。民国二十七年，上

司兴兵围攻大厂，纵火焚烧设治局，赶走局长。后国民党省府民政厅长亲来拘捕土司至

昆，土司行贿万元而得归。民国三十年，日寇进攻滇西，土司又二次焚毁设治局，赶走

局长。据说日帝投降后英帝曾阴谋煽动其闹“独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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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教育情况

（二）解放后情况

解放军进驻后，派出代表团（后改为工作团），与土司协商，成立了“梁河各民族

行政委员会”，作为成立人民政府的过渡时期的组织，取消设治局。行政委员会主任龚

绶；副主任何友贤（工作团副团长）、龚樾清（龚绶六弟）；委员六人：龚月泉（龚绶

八堂弟），杨世麟（江东抚夷官），杨大楷（汉族绅士，后通匪被捕），陈正德（汉族

绅士，前梁河参议会副议长），尚自贵（景颇族山官），赵启国（阿昌族）。傈僳族、

崩龙族等无代表参加。委员会内设：秘书董平山（腾冲人，前设治局秘书），兼经建科

长；法治科长董汝亮（腾冲人，司署秘书）；民政科长赵德进（腾冲人）；文教科长姜

岱（设治局职员，剑川人）；财粮科长由陈正德兼。

委员会下辖十九个乡镇。

全区已开过一次人代会。

全区有完全小学二所：一在遮岛，有教员六人，学生一百余人，汉族、傣族都有，

经费来自学田的租谷及税收；一在河东乡，有教员八人，学生一百余人，其中汉族占多

数，经费部分来自学田租谷，另由学生负担一部分。

多

各乡镇从前共有不完全小学八十一所，现有七十一所，各校学生都很少，甚至有的

学校无学生。学生均为汉族、傣族，大都买不起课本。全区每年共有学田租谷

箩，多为权绅所把持操纵。

年 月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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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 况盈 江

李志纯　　整理

一、一般情况

至

（一）自然状况

盈江在滇西梁河之西，莲山之东，在腾冲西一百六十华里，东南以山岭与陇川相

接，西南以古力卡界缅甸。地势东西南三面环山，中间由大盈江河谷构成一狭长坝子。

大盈江河谷北段全属盈江，南段曼掌街以下则河西属莲山，河东属盈江。盈江平原长一

百八十华里左右，东西岸宽处由十五至二十华里不等，南北两头狭窄处才五六里，平均

约十里左右。坝子面积占全区面积四分之三，余为山区。坝子中一部分被大盈江水冲

垮，盈江新旧城之间十余里平地全冲成一片沙河。全区可耕地（山区及冲毁的坝子）占

总面积的十分之三，山区为红土，土质瘦瘠 坝子为冲积土，富含有机质，很肥沃，略

施草粪，一箩种地可收六、七十箩谷，多可至一百二十箩。当地人说：每年只种一季，

谷子产量有一百二十万箩，消耗一百一十万箩，可余十万箩输入梁河、腾冲。

主要农产除米之外，有豌豆、花生、马铃薯、草烟、蚕豆、玉蜀黍、大豆、甘薯。

盈江为亚热带气候，热时为华氏九十三度，最冷只到华氏五十度，无霜雪，雨量充足，

生长甘蔗、木棉等经济作物及菠萝、牛肚果、芒果、香蕉等果类。蔬菜种类繁多，供应

不缺。盈江将来可成为发展热带作物的良好地区之一，该地的广利农场试种木棉、咖

啡、咖 黄麻、烤烟等均已成功。大盈江由槟榔江以下，水量相当大，可通航百余

里，曾试行过小汽船，下游有虎跳石及河落（傣语）大瀑布，水力资源丰富。传说盈江

中段小辛街数处有煤矿，煤质很好。

（二）人口情况

盈江人口约八千户，据当地干部估计约四万人。过去土司所报为四千户、二万五千

人，或称六千户、三万人，实际并非如此。如旧城原报一百户，经我们了解实有三百余

户。

；其次为景颇族，约占 汉族约

（一说约占

民族有六种，主要为傣族，约占总人口的

占 ；再次为阿昌族，约占 傈僳族约占 ；崩龙族

（以上数字之估计均据当地干部所谈）。汉族多聚居只有后山拱别一寨，人口仅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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